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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 在 巴蜀 的经 济 管理 制 度 试 析

——说青川秦牍、 “
成亭

”
漆器印文和蜀戈铭文

罗 开 玉

秦在巴蜀地区经 营 了一 百 一 十 年 左

右①。巴蜀不仅是秦在本土以外统治时间最

长久,亦是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获得

很大成功的关键性地区。因此,研究秦在巴

蜀的统治政策,当 是战国、秦史研究的一个重

要课题。从巴蜀的角度看,秦是第一个统一

巴蜀的王朝,秦的政策对巴蜀大多是具有开

创性的,不仅与巴蜀王国的早川奴隶制统治

根本不同,亦深深影响着以后各代王朝在巴

蜀的政策。搞清秦在巴蜀的统治制度,也是

巴蜀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拙作《秦在巴蜀

地区的民族政策试析》②一文,重点从面上

对此进行了探讨,本文是其姐妹篇,主据最

近发现的考古资料,结合文献,对经济管理

制度这条线进行深入的尝试性的探讨”旨在

抛砖引玉,希能得到指教。

一 从青川秦牍《田律》看农业管

理制度
(一 )秦牍 《甲律》的适用地区主要在

巴蜀 青川秦牍是四川考古近年较突出的收

获衤一,也是我国继云梦秦简之后,古代法

律典籍的又一重大发现。它的价值首先在于

它本身反映秦政府曾用法律的形式,而不象

过去通常认为的那样,只是通过移民的技术

交流传播,把秦本土的包括从山东六国吸收

来的较先进的农业管理制度,强行在新占领

区巴蜀推行。下面来分析牍文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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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,王命丞相戊 (茂)、 内

史匣取譬更修为田律:田广一步,袤 八则为畛:

亩二畛,一百 (陌)道。百亩为顷, 一千 (阡 )

道,道广三步。封,高四尺,大称其高 。捋 (埒),

高尺,下厚二尺。以秋八月, 修封捋 (埒),

正疆畔,及芟千 (阡 )百 (陌 )之大 草。九月大

除道及除除 (浍 )。 十月为桥,修坡堤, 利津隘。

鲜草,虽非馀道之时,而有陷败不可行,辄为之③。

二年,按汪日桢 《历代长术辑要》所载

历法推算,当为秦武王二年(前309),因其二

年十一月正好是己酉朔。戊与茂通,￠ 1‘ 记 ·

月令》郑注
“戊之言茂也

”
可证。丞相戊即

甘茂。 《史 记 ·甘茂 列传》载 秦武王 元年
“
蜀侯恽、相壮反,秦使甘茂定蜀。还,而

以甘茂为左丞相。
”

秦以十月为岁首, “二

年十一月
”,即 “二年

”
开始的第二个月。

甘茂刚定蜀返秦9武王又趁热打铁,马上命

他与内史 匣取譬一道更修田律,颁行巴蜀地

区。这显然和他了解蜀情有关。畛是田埂或

田界的一种称呼。这里,秦律将它与阡陌区

分开了,看 来它比阡陌窄。巛说文》: “
畛,

井田间百 (陌 )也。
”

段注: “畛涂道路 ,

皆可渭之陌阡。
”
封,即 田阡陌旁边的田界标

志土堆 (详后),此规定高四尺 ,大 (宽、厚冫

的尺度和高相称。埒 ,《尔雅 ·释丘》“
水潦

所还,埒 丘
”

注: “埒,小 堤也。
”

崔 豹

《古今注》云: “画界者,于二封之间又为

遗埒以画分界域也。
”

即封土堆之间隔开各

家各户田地的矮墙。除道,修路。除,治也。



《易 ·萃》: “
君子以除戎器,戒不虞。

”

浍,田 间水沟。 《周礼‘·地官 ·稻人》 “以

浍写水
”
注:“浍 ,田 尾去水大沟。

”
除浍,即

治沟。

该 《田律》关于月令的部分,很值得深

入研究。我们注意到,它与云梦秦简《田律》

中有关月令的部分,时间衔接 ,内容各异。秦

简:《 田律》规定了二至七月的有关事项,而

青川秦牍 《田徉》规定了八、九、十月应干

之事。值得考虑的是,青川秦牍 《田律》在

十一月颁行,竟只字未谈冬春之事,越过了

八个月,直接了当地谈秋事。这显然和地区

不同有关。试看秦简 《田律》的规定 :

舂二月,勿敢伐l可木山林及雍 (壅 ) 堤水。不夏
月,勿敢夜草为灰,取生荔、麂卵觳,勿 □□□ ∷

口□□毒鱼.鳖,置阱 罔 (网),到七 月 而纵

之⋯∶·⋯·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 者,勿
敢杀;其迫兽及捕兽者,杀之。⋯⋯田律④  ∷

不夏月,非夏季月份。春季禁伐山林及阻断

水流,不到夏季不准烧草灰为肥,不准采刚

发芽的植物和捉幼兽⋯⋯显然,这些都与该

国家、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多寡 有 直 接 联

系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:当 时虽然秦政

府己向巴蜀不断移民,但巳蜀人 口 毕竟 较

少,山林资源等问题还不是那么重要,还用

不着秦简 《田律》这些禁令,所 以在青川秦

牍 《田律》中删去这些规定。

如果我们再参看 《礼记 ·月令》孟春之

月、 《管子 ·四时》春三月、 《吕氏春秋 ·

孟春纪》等就会发现,秦牍 《田律》 关 于

八、九、十月的农时规定大部份与其相似。

这也反映了它们适用地区范围不同。修治封

埒疆畔、除草、治道、治沟、修坡堤等,大

多在农闲季节进行。上引三文献都将其放在

孟春月即三月进行,可见其适用地区在较寒

冷的地方,主要在秦岭以北地区。而青川秦

牍 《田律》将其放在八、九、十月,则可证

其主要适用地区应在秦岭以南,从当时秦的

版土看;青川秦牍 《田律》的适用地区应主

要是巴蜀。 ∷ ∷ 1∵    ~

秦简
'《

田律》关于百姓的狗进入禁苑怎

么处理的规定,显然也不适用 于 巴蜀。 禁

苑,即王室畜养禽兽的苑囿。当时的巴蜀还

不太存在禁苑的矛盾,所以秦牍 《田律》中

也没有这一条。

秦牍 《田律》严格地规定了封、畛、阡

陌的尺度,显然又只适用于平原地区和坝子

里面,对于以山地为主要耕地的地区来说,实

用价值不大9雨水一冲,这些就会坍塌。青

川位于白龙江下游,有一定的冲积平坝,可

能推行该《田律》。川西坝更是推行该《田律》

的绝好地区。

这样,就又产生了一个疑点:为什么负

责
“
掌治京师

”
的内史,也 参 加 了该 《田

律》的修布事务呢?我们认为可从下面两点

来理解 :

一1史载秦灭蜀后 ,封了四个蜀侯。第一

个, 《史记 ·张仪列传》明言是 “贬蜀王更

号为侯
”;后三个,据 日人泷川资言在 《史

记会注考证》中的研究及蒙文通先生在 《巴

蜀史的问题》⑥中的考证,亦为蜀王后代。秦

不便授予他们修布律令的大权。又 《史记 ·

秦本纪》载惠文王更元十四年 (前 311)蜀 相

陈壮杀蜀侯。次年即武王元年甘茂入蜀杀陈

壮,到武王三年才又封子恽为蜀侯。可见在

武王二年蜀地既无侯又无相,当 然不便让蜀

的其他长官来修布法律。二、 《汉书 ·百官

表》曰: ‘‘内史,周官,秦 因 之,掌 治 京

师。”
但从秦简资料看,秦内史显然还另有

职能。 《秦简》38、 狃、 100页等有每年要

把全国各地的粮仓簿籍上报内史的规定,35

页 《均工律》又规定要把全国工官作坊中的

∴“新工〃 (似学徒冫的有些情况上报内史,^

⒉1I页 《法律问答》又规定要把缴获 的准各

偷运出国境、或卖给外国人的珠玉 上 交 内

史。这些都超出了
“掌治京师”

的权限,说

明内史还负责全国的∵些经济事务。 《周礼
·内史》曰: “内史⋯⋯执国法 及 国令 之

贰,以考政事,以逆会计。掌叙事之法,受

·79,



纳访,以 诏工昕治。
”
上引桊简各条,实际

上就是考政事、逆会计,秦牍 《田伴》又证

明秦内史还 “
执国法及国令。

”

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青川秦牍 《田律》

可能是在原秦 《田律》的基础上,主要针对

巴蜀删改而成,或者主要是为巴蜀而专门修

布。

(二 )青川 《田律》的主题是确立土地

私有制 《汉书 ·地理志》说: “
孝公用商

君,制辕田,开仟佰,东雄诸侯。⋯⋯孙昭

王开巴蜀。
” 《史记 ·秦始皇本纪》又说秦

昭王四年
“初为田开阡陌

”。有些学者由于

当时资料的局限,据此认为是秦昭工在巴蜀

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阡陌封疆,确立土

地私有制。但这新发现的 《田律》却证明并

不是这么一回事。第一,早在秦昭王前,武
王就把秦本土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推广到了巴

蜀。第二, “
阡陌封疆

”
并不一定是奴隶主

土地国有制的代名词,它实际上只是田地中

的田埂或道路以及各户拥有土地的界线,是
土地私有制的表现之一。秦简 《法律问答》

规定 :

“
盗徙封,赎耐。

”
何如为

“
封

”? “
封

”
即田

干陌。顷+(畔 ) “
封

”
也⋯⋯

结合青川 《田律》9我们不仅对 “封
”

的外

形有了清楚的认识9也开始观察到了它的内

涵。为什么私自移动田界标志 “
封

”
,就要判

处重刑呢?就因为它侵犯了别人的所有权。

在秦武工二年以前, 巴蜀的土地 所 有

制 形 态 怎 样?日 前还 不能很好地 回 答。

我 认为g 巴蜀 王 国属 早 期奴隶制国家,

其 基 本 社 会 细 胞 是 部落和部落联盟②。

因此,当 时的土 地 所有制形态可能是以部

落所有制和家族 所有制为主。秦灭巴蜀后”

这种所有制可能仍然延续了一定时期。青川

《田律》严格地 规l定 了各个土地所有者必

须在自己的田地边建立界标,其主题是要确

立土地私有制。但是,这种私有制究竟是奴

隶主所有制、还是农奴主所有 制、封建 地

·80·

主所有制?目 前还缺乏足够 的 资料 来回答

这个问题。有一条线索值得注意:上引秦律

规定了 “
顷畔封

”,即一百亩地必须建立一

定的
“
封

”
,也就是说 ,让大家各自占有百亩

土地;而青川《田律》虽然也谈到了 “
百亩为

顷
”,但并没有直接规定一顷田边就要建立

“
封

”,即 允许巴蜀人占有更多的土地。秦

昭王时曾与巴郡板楣蛮刻石为盟: “
复夷人

顷田不租,十妻不算。
”⑥ 《七国考》二引

《通典》注: “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,虽有

十妻9不输口算之钱。
”

说明gˉ、板楣蛮

按户向秦政府交纳田租口赋,证 明青川 《田

律》得到了较好的贯彻,私有 制 已 确立起

来,但一人娶 “
十妻

”
或更多,反映了父系

氏族的残余还很严重;二、一户既免去顷田

之租,那么每户实际占有的土地定多于一顷

面积。

该 《口律》颁行的时间,比李冰治水至

少要早三十二年。秦昭王三十年 (前 277),

蜀郡守张若曾带兵伐楚⑦,李冰始任蜀守的

时间必在此后。虽然当时川西坝的水利灌溉

系统尚未修建9但颁行该 《田律》的次年 ,

司马错便
“
卒巴蜀众十万,大舶船万艘,米

六百万斛9浮江 伐楚,取 商于之 地为 黔中

郡。
”⑧一次军事行动就输出六百万斛 (石 )

米,这是相当可观的数目,它在工定程度上

反映了秦在巴蜀推行 《田律》的良好效果。

二  从
“
成亭

”
漆器烙印看对私

人工商业的管理

(一 )从成都
“与咸阳同制

”说起 有
“成 亭

”
烙 印 的漆器,目前已发 现 了两

批,都在四川。1978年 ,在青衣江流域的荥

经县 (秦时严道)发现了有
“成亭

”
烙印的

秦代漆器⑨。19"年 ,又在发现秦牍的青川

战国中、晚期秦墓中,发现 了大 量 有
“成

亭
”

烙印戳记的漆器。孤立地看, “成亭
”

二字似乎很难说明什么问题;但在全国,发

现有
“×亭

” “××亭
”

或
“
亭〃字的秦汉



文物9多达数百件,充分说明它们反映了一

种共同的制度。

《华阳国志 ·蜀志》载秦攻占巴蜀后不

久,蜀郡郡守张若就在成都 :

置盐铁市官并长丞,修整里阗,市张列肆,与 咸

阳同制。

如果我们从 f与咸阳同制
”入手夕就可能探

讨出 “成亭
”

所包有的历走内涵。许多考古

学者对上述漆器印文进行了研究 , 他 们 认

为: “凡是地名为二字者,大抵省略一字 ,

如河南的 ‘
亭

’、 ‘
市

’ 便省作
‘
河亭

’

与 ‘
河市

’
,邯郸的

‘
亭

’
便省作

‘
邯亭

’
,

安邑的
‘
亭

’
便省作

‘
安亭

’
。
”⑩在湖北云

梦睡虎地和原咸阳遗址发现的印有
“咸亭

”

字样的漆器,已证明为咸阳的产品。因此,我

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:有 “成亭
”

烙印的漆

器的生产地是成都。成都在秦汉时是著名的

漆器生产地,其产品甚至在朝鲜境内也有大

批发现。

(二 ) “成亭
”

漆器的生产者 我们注

意到: “成亭
”

、“×亭
”

字样的漆、陶器文

字与工官作坊的产品铭文,在内容、款式上

完全不同。其同时代的秦戈铭文资料,目前

已发现多件,大多有年号、郡守、工官、工

隶之名。试举∵例9陕西宝鸡凤阎岭洞穴墓

中发现的秦陇西戈铭曰: “
廿六年,戏桕守

邦之造,西工宰阉,工□。”⊙巴蜀地区 ,

也曾出土过有这类铭刻的铜戈 (详后)。 也

许有人会说:漆器与铜器不同,不便刻那么

多文字。那么,我们可再比较在朝鲜大同江

石岩里汉墓中发现的西汉漆器文字。在丙墓

出土的一件漆耳杯外侧底部刻着 :

始元二年·蜀西工长广成、丞何放、护 工 卒 史
胜,守令史母夷、啬夫索喜、佐 胜、飘 工 当、
画工文造②。

有这类文字的漆器,在国内、外 还 发 现 很

多,此不赘述。上面所刻名单,都是与该件漆

器生产有关的官吏及各工序参与者的姓名。

这是汉承秦制的一种表现,其 目的主要是为

了对该件产品的质量负责 (详后)。 显而易

见,这与仅汉烙上
“成亭″二字印文的款式

具有性质的不同,它有力地说 明:仅 仅 有
“成亭

”
、 “×亭

”之类印文的漆、陶器产

品,皆非工官作坊生产,即 由私人生产。

(三 )以亭管市的制度 这里,有必要

先回顾一下我国史学界关于秦汉亭制的研究

情况。 《汉书 ·百官表》曰: “大率十里一

亭,亭有长,十亭一乡¨⋯皆秦制也。”
此

后使形成了秦汉建制为县——乡—— 亭——

里的传统观点。清代学者顾炎武首先对此怀

疑 ,认为汉代是县——乡一̄ 一里⑩Ⅱ解放后 ,

王毓铨先生又发表论文,详细考证,赞同顾

说Θ9但由于当时资料尚不够充 分 ,未 能

引起足够的注意。1975年 云梦秦简出土后 ,

由于其中涉及亭的资料较多,又 掀 起 了研

究秦亭制的高潮,许多学者都曾在论文中探

讨了秦的亭制。虽然目前意见尚不 完 全 统

一,但不少同志包括作者在内都认为:秦的

乡、里之间没有亭;亭直属于县,下无分支

机构,亭是专门负责治安和兼管市饧 的机

构。

在我国国家出现的初期,商品交易市场

上大概就有官吏负责管 理 了。 《周 礼 ·地

官》中的肆长、司琥、司稽当时都负责市场

管理。那时市场称为:市 、市肆、列市、列

肆和肆。秦国是以亭吏管市。秦简 《盗马》

曰:\               ∷

爰书:市南街亭求盗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,及
马一匹⋯ 告̈曰: “丙盗此马、 衣, 今日见亭

旁,而捕来诣。”

求盗,是亭吏中的一种职称,主 要 负 责 治

安。市南街亭,即建在市场南部 (边 ?冫 街

上的亭楼,其职责之一,是负责市场的管理

和治安。这在古文献中是不乏记载的'。 《西

京赋》云 :

旗亭五重,俯察百隧。

隧,即市场上的街道。 《西都赋》云: “九

市开场,货别隧分。
”

薛综注: “隧,刿肆道

也:” 《三辅黄图》长安九市条又云:

市楼皆重屋,又曰旗亭,楼在杜门大道。南又有

·8】 ·



淌市楼,有令∏,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革 ,

三辅都尉掌之。

这些多为汉事,.但汉承秦制,几乎是史学界

公认的。Ⅰ1在四川广汉、 彭县、 新繁曾出土

三面东汉市井画象砖,使以△文献资料得到

了形搴的再现。新繁画象砖回面正中,画有

丁座五脊重檐亭楼,楼上悬鼓,其四面画有

整齐的市井,最外围有围墙、有门⑩。秦时

成都的·阝市?,~大体也是这种情况。此外,

秦|f安 陆市亭
”的陶印,不仅葺接说明秦是以

亭管市的,还说明秦迤一些亭楼也直接修建

在 竿市
”内。∷“成亭〃是否建在 “市

”
内,

还说不清楚。

下面,我们根据已有的考古和文献资

料,来研究秦亭是怎样具体管市的。秦简

《金布律》规定Ⅱ  . ∷∶∶
:∷ 钱 十 一 当 一 布 。 草 出

^钱

u肖 金 、 布 ,以
伊

。

) 
贾市居列耆及官府之吏,勿敢择行钱、布;择行  1

饯、布耆,动l伍长弗告,吏循之不谨,皆有罪。

吏,即亭吏,要负责巡市。秦制:居住在市

场上的商蒉单独编
“伍〃,每五家一 “伍

”
。

伍长称 “
列伍长

”
,这就是甲期的

“
市籍”⑩

,

秦律ˉ面严格规定了布币的长宽和质量,一

面又禁止人们在布币和 “
半两钱”之间进行

选择,这当与在新占领区如巴蜀 等 地 逐 步

推 行 金 属 货币的使用有关。秦亭吏的职能

之工,是对商贾使用的货币质量进行检查和

监督。 《金布律》又曰 :

布袤八尺∷福 (幅 )广
=尺

五寸。布恶,其广袤 不如

式者,不行。          ∷

`有买及卖也,各婴其价,小物不能各一钱耆,勿 婴。

婴,系也q∷ 罂摹价9指在货物上系签杯明价

格Ⅱ可见秦亭吏的职能之二是检查商品质量

和价格。∷。∷             ∷

秦政府要向商贾们征收市税,这是没有

疑义的。汉代多由市吏负此 责,秦 亦 当如

此,即由亭吏征市税。所征得的市税,在县

△级昀:要先交少内保管⑧,然后才调捧或眵

交。 f成亭
″

把市税上交谁,目前不清楚。

另外Jj亭 吏还负责市场、治:安等,'如上引秦简

。8z。

捕捉盗马者。

秦亭吏既要检查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的

质量,就不可避免地要报废部分商品,对于

那些成批产品,如轮制陶器,甚至可能成批

地报废。为了减少这种损失,亭吏就到附近

中作坊古,球是制造者丰动请他们者,在产
品尚未最后完成前,如陶器尚未烧成前,漆
器尚未上漆前进行裣查,合格者就打上 “×

亭
”

的官印。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商品出

售时再报废那些饰寒否合格申废品。另外,这

种亭印还可能表示市税已征 ,可 自由出售了:

秦以亭管市,也是抑末政策的一个组织

措施。亭吏是负责治安的官吏。 以亭 吏 治

市,对商贾有威慑感,并能随时纠拿不法。

秦商贾囤积居奇的现象较六国少,与此有直

接苯不。热甲蜀的旱体情况看,过去苯建立

城市前,商品交易一直在乡村,由少数民族

贵族或 “
戍伯

”
控制着,秦在成都 城:内 置

“
市

”后,就改变了原来那种局面。但买卖

双方的多数9应该说还是土著民族,由 于民

族复杂、产品各异等原因,市场的局面是不

易维持的。因此,以训练有素的亭吏管理市

场⑩,就显得更加重要。

三 从蜀戈铭文看官府作坊的产

品责任制

197犭 年第 5期 《文物》上,刊 载了在四

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墓中发现有铭文的蜀

戈的简报。其铭曰 :

武。廿六年蜀守武造。东工师宦,臣业,工□⑩。

该戈铭文所反映的,亦非地方制度。到目前

为止,除上引陇西守戈外,还有十二年临汾

守戈,及十佘件上郡守戈,其铭文款式与此

基本相似。

该蜀戈说明,秦曾在蜀搞过相当规摸的

铜器铸造作坊,并制造兵器;这是对文献资

料的补充。 《华阳国志》只谈到成都有盐铁

市官, 《汉书 ·地理志》只笼统地谈到成都

有工官。 ∶  ̄   j  ∷∷ ∶ ∶



它又说明,秦在蜀郡的I官作坊,也有

一套严密的责任检查制度,完全是按秦律规

定那样进行的。秦简 《工律》规定 :

公甲兵各以其官
//i刻 久之,其不可刻久者,以丹

右髹书之。其假百姓甲兵,必书其久,受之以久。

久,读记。刻久,刻上标记b受之以久,螂

标记收回。蜀戈铭文正是按此规定刻写的。

又规定 :

公器官口久,久之;不可久者,以髹久之⑩。

可见并不只是武器才刻标志,其它产品也一

样。秦律为什么要作这类规定呢?主要是为

了加强产品责任制度。 《工律》还规定 :

为器同物者,其小大、短长、广亦必等。

当然,发现的秦简资料并非秦律的全部,但

从这一条也可看出,秦律对工官产品质量有

专门的严格的规定。若不合格,便可据器物

上的刻记,追查有关人员。这种刻记,也是

防止私人侵吞官府器物。 《工律》又规定 :

官辄告假器者曰:器敝久恐靡者,还 其 未 靡,

谒更其久。其久靡不 可 智 (知 )者,令 罄赏

(偿 )。 假器者,其亨已及免,官 辄 收 其 假,

弗亟收者有罪。

即规定官吏应告知借用官府器物者,器物用

旧而恐标记磨灭的,要趁未磨 灭 前 报 请重

标,已磨灭看不清的要赔偿。事务办完和免

职时,应把借物收回,不及时去收的官吏有

罪⋯⋯。一般百姓,当 然谈不上借冂官物。

此律主要是针对中、下级官吏的。

佘   论

综观秦在本土以外各地的统治,相 比之

下,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,是获得了一

定成功的。青川秦牍 《田律》在巴蜀究竟贯

彻面有多大,执行了多久,结果怎样?都有

待新的资料出土后才能回答。但巴蜀为统一

六国的战争多次提供军粮,却是许多古文献

都有记载的,这是其一。在秦末各地都爆发

大起义时,巴蜀地区至少在文献中看不到大

规模的起义队伍,这是否也从侧面反映了巴

蜀的农业问题解决得稍好一些?这是其二。

当然这与水利建设也很有关系。

在私人工商业方面, “成亭
”

漆器印文

证明了秦也曾在巴蜀推行以亭管 “市
”

的制

度。此制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工商

业的发展速度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

鱼吃小鱼。应该耆到,巴蜀地区在秦统治下

时,其工商业是有很大发展的g铁器使用的

普及不用多说,象漆器那样的高级奢侈品在

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,并且为汉代的飞跃发

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注释 :

① 据《史记 ·秦本纪》和《六国年表》,秦在公元前8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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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, 《四川大学学报》1θ81年 2期 。

@罗开玉:《 秦国少内考》, 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081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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